
设计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

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，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、

潜心科研、勇于创新、积极进取，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财

政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退役军人部、中央军委国防动

员部 关于印发<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310

号）、《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资助工作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交通大学

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印发硕士研究生

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沪交研〔2022〕9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结合我院硕士研究生教育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硕士研

究生。

第二章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

第三条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新生学业奖和综合学业奖两类，

评定等级原则上应分为一等（1000 元/月）和二等（500 元/月）。新

生学业奖按入学当年 9-12 月份在校有效月份核算，综合学业奖按评

定当年在校有效月份核算。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基本学习年限核



算，学制是 2 年或 3 年的计算至毕业当年 6 月份，学制为 2.5 年

的计算至毕业当年 3 月份。

第四条 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均按人数 30%和 70%的比例分配

一等和二等学业奖学金人数。

第三章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和发放

第五条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坚持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。

第六条 在基本学习年限内，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行动态评审。

评定时间和评定依据如下表所示。其中，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明确

和细化，具体的评审标准如下：

评定年度和奖学金类型 评定时间 评定依据

第 1 年

（新生学业奖学金）

第 1 年 10 月 所有硕士研究生：分别根据推

免和统考成绩高低排序进行

评审；

国际专硕：新生学业奖学金一

等奖与国际专硕新生奖学金

一等奖不能兼得。

第 2 年

（综合学业奖学金）

第 2 年 10 月 根据学工办提供的综合测评

成绩高低排名



第 3 年

（综合学业奖学金）

第 3 年 10 月 根据学工办提供的综合测评

成绩高低排名

第 4 年

（综合学业奖学金）

- 学制为 2.5 年和学制 3 年的，

毕业当年无需评定，延用最近

一次评定等级

第七条 评定当年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硕士研究生不能参评当年学业

奖学金：

1. 存在违法犯罪行为；

2. 存在学术不端行为；

3. 受到校级处分且尚未解除；

4. 评定当年受到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处分和处理；

5. 修读课程和学业成绩不满足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硕士研究生学

业奖学金参评基本学业要求；

6. 经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认定为不合格的其他情况。

第八条 学院依据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组织硕士研究生学业

奖学金评定工作。在确定本学院学业奖学金评定结果后，必须在学院

官网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；公示无异议后，提交研究生

院审定，审定结果在学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审



定结果公示结束后，学校将当年的学业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硕士研究

生。

第九条 对学业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所在

学院评定委员会提出申诉，评定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在学校公示前予

以答复。

第四章 学籍异动情况的处理

第十条 硕博连读（硕转博）。硕士研究生通过硕博连读转入博士阶

段学习，转博当年其硕士学业奖学金等级与最近一次评定等级相同，

根据转博当年以硕士身份在校的有效月数，按月核算（以 12 个月/

年计）累计其学业奖学金总额，于转博后 3 个月内一次性发放。其

在博士阶段的学业奖学金评定和发放，依据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相

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博士转硕士。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由博士转为硕士培养的

研究生，自学籍异动生效起不再参与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。

第十二条 提前毕业。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在基本学习年限内提前毕

业的硕士研究生，其毕业当年学业奖学金与最近一次评定等级相同，

根据毕业当年在校有效月数按月核算（以 12 个月/ — 年计）累计

奖励金额，于毕业后 3 个月内一次性发放给硕士研究生。

第十三条 休学和复学。对于在基本学习年限内，经研究生院批准因

国内外访学、联培而休学的硕士研究生，需参与当年学业奖学金评定。

在学业奖学金发放时，若硕士研究生的学籍状态为休学，学业奖学金



暂停发放。在硕士研究生复学后，可一次性补发基本学习年限内停发

的学业奖学金。 对于因其他原因休学的硕士研究生，不参与当年学

业奖学金评定。在复学后 6 个月内，培养单位需对其进行综合评估，

对考评合格者评定学业奖学金等级，学校将一次性补发基本学习年限

内停发的学业奖学金；对考评不合格者，休学期间的学业奖学金将不

再补发。

第十四条 延期。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延期的硕士研究生，延期前基

本学习年限内的学业奖学金按最近一次评定等级按月核算，在年底前

一次性发放，在延期阶段不再参与学业奖学金评定。

第十五条 结业。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结业的硕士研究生，结业当年

基本学习年限内的学业奖学金按最近一次评定等级按月核算，在结业

后三个月内一次性发放。

第十六条 退学与开除学籍。对于在基本学习年限内退学或开除学籍

的硕士研究生，在离校当年不再参评学业奖学金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中所指年、年度均为自然年。本实施细则自发

布之日起生效，自 2021 年 9 月及以后入学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起

执行。本实施细则由设计学院解释。以往有关规定与此不一致的，以

本实施细则为准。


